
尽管“拒收现金违法”观念已深入人心，
但拒收现金行为仍难以杜绝。2025 年 12 月
19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对外发布《人民
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进一步防范和整治
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构建多元支付方式共
同发展下的现金便利流通环境。规定将自
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当前，
全国拒收现金有关投诉显

著减少，但经营主
体 收 现

意愿下降具有一定普遍性、趋势性，拒收现金
行为难以杜绝。为防范和整治拒收人民币现
金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金融监管总局制定了《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
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各类收费单位、经营
主体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金服务义务。

规定指出，除因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义务或法定职责而应使用非现金支付工
具情形外，不得拒收现金，不得要求或诱导他
人拒收现金，不得对现金支付采取歧视性措
施，损害现金支付便利。

规定根据不同领域、场景分类施策。根

据规定，采取无人值守、机具设备等自助服务
模式，以及采用“一卡通”结算、进行统一管理
的园区、厂区、景区、学校等场所，经营主体应
在醒目位置标识支付方式，现金收取转换方
式及服务联系电话。

此外，充分考虑老年人、残障人士、境外
人士办理现金业务的需求和习惯。规定还指
出，银行需建立现金服务应急保障机制，针
对突发情况及特殊群体的现金需求，保障
现金供应、优化窗口服务、维护营业网点秩
序。

如果遇到现金支付不畅问题如何处

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遭遇拒
收现金，或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时，公
众可妥善保留相应的证据或线索，通过城市
政务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等各种渠道进行投诉、举报，中国
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及时
处理。

据（新华社）

三部门发文整治拒收现金行为

“ 押 金
退不回”“中介突然失联”

“租到隔断房、甲醛房”……租房时
遇到糟心事该怎么办？近日，北京朝阳法

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发布《涉中介机构小
额 房 屋 租 赁 案 件 审 判 白 皮 书（2023-2024
年度）》，为出租方、中介机构、承租人送
上一份清晰的司法指引，守护“安居”权
益。

白皮书指出，2023年以来，
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涉中介机
构小额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数量
呈现增长趋势。

白皮书显示，北京朝阳法
院2023至2024年共审结涉中介机构小额房屋
租赁合同案件705件。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
150件，以调解方式结案229件，以撤诉方式结
案325件，以裁定驳回起诉方式结案1件。

而在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因中介机构作
为出租人与房屋承租人履行租赁合同产生纠

纷 的
案件为 130 件，占比 87%；因房屋所有权人与
中介机构履行房屋委托出租或委托代理合同
产生纠纷的案件为20件，占比13%。

据介绍，在全部705件统计案件中，涉案
金额总体偏小，标的额在1万元以下的案件占
近60%，但发案较为频繁，直接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突出表现为五种纠纷类型，包括中介机
构失联引发房主要求实际承租人腾房纠纷、
因提前退租引发的租金退还纠纷、押金退还
纠纷、因隔断房引发的合同解除纠纷、因“甲
醛房”引发的合同履行纠纷。

从涉诉中介机构情况来看，在705件案件
中，近半数案件集中于28家中介机构；以判决

结 案
的案件中，中介机构作为被告的案件有 145
件，占 96.7%，反映出部分中介机构履约不规
范、违约情形多，存在较大经营风险。

“引发纠纷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中介机
构异地线上经营、出租劣质房源、制定严苛条

款、收款账户混乱、违规经营业务，部分承租
人也存在随意退租、不当使用房屋等法律意
识淡薄、合约意识欠缺的问题，而房主则有疏
于审查中介机构资质轻信高价收房、忽视房
屋实际使用情况纵容违规改造的情况。”法官
介绍。

针对上述问题与风险，法官建议，出租人

应 明
晰权责、规范出租，提供适租房屋，履行维修
义务，遇有纠纷时遵守正当程序，不采取换
锁、断水、断电、私自处置房屋内物品等方式
激化矛盾。

同时，中介机构应诚信经
营、完善管理，规范业务流程，
确保房源真实、权属清晰，使用
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的合同范
本，对重要条款进行提示说明，
并健全服务体系，主动承担应

尽责任。
另外，承租人也应审慎定约、合理使用，

租前全面调查，仔细检查中介资质、房屋结
构、设施设备、空气质量等，租后规范履约，不
得擅自改建、转租或从事违法活动，遇事理性
沟通、依法维权。

据（光明网）

租房如何避坑？法院发布司法指引

【案情回顾】
李某系某公司员

工，某日雪后，上班期间外
出跑业务，因下雪结冰滑倒受

伤，造成左侧桡骨小头骨折。之后，
李某向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

调查，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向
某公司送达。某公司不服，向市人社局提出复
议。之后市人社局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工伤
认定。

某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认定工伤
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李某上班期间因工滑到摔伤，应当属
于工伤，人社局认定具有依据，最终，驳回了某公
司的请求。

【法官释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是对工伤

认定中“工作场所”的延伸保护，核心是保障职工
因用人单位指派外出执行工作任务期间的劳动
安全。它不局限于固定工作场所，只要是因工外
出的合理范畴，且伤害和工作相关，或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就可认定工伤，且认定时不强调责任
划分，除非是职工个人无关活动导致伤害。该案
中，李某系在履行工作任务期间滑倒摔伤，应当
认定为工伤。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在上下班途中因
自身原因发生滑到摔伤，则并不构成工伤。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
工伤。该规定对上下班途中认定工伤的标准进
行了限定，一是要非本人主要责任，另一个是交
通事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自
身原因滑到显然不符合该两个条件。

上班外出跑业务摔伤

算不算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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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被告某公司为涉案在线旅行平

台经营者，原告李某为该平台用
户。原告主张，2025年1月，其在涉案
平台上购买了一张从长沙飞往天津
的机票，实付金额699元。随后，原告
发现所买机票在其他 APP 上显示总
价为490元，认为被告存在价格欺诈，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机票差价210
元，并赔偿三倍机票费用2100元。

被告某公司辩称，其作为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并非提供涉案机票产
品的直接主体，涉案产品系由天津某
旅行社提供的“机票+旅行券”套餐。
被告在平台内披露了该旅行社的证
照等信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
在欺诈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经

营的平台订购涉案机票，双方之间成
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该网络服务
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
行。

法院认为，当消费者在网络交易
平台与销售者或服务者进行交易引
发权益损害后，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要求赔偿。其中网络交易平台

承担责任的情形一般为：一是网络
交易平台无法提供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
联系方式，二是网络交

易平台对消费者作出更有利于
消费者的承诺，三是网络交易平
台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服务者利
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且未
采取必要措施。

法院认为，原告在订购机票过程
中，平台内多个页面对涉案产品属
于旅行套餐进行了标注，涉案产品
并非单机票产品，包含机票及旅行
代金券。涉案机票产品由天津某旅
行社实际提供，被告作为网络交易
平台，已清晰披露天津某旅行社的
证照等信息，履行了平台的法定义
务。

此外，被告并未作出更有利于消
费者的承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也不
足以证明被告应知或明知天津某旅
行社有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因此，本案中不存在法律规定
的网络交易平台应当承担责任的情
形，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
告实施欺诈行为，其诉讼请求缺乏事
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
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在网络交易平台消费
时，若发生纠纷，应依据协议约定和
法律规定主张权利，以免延误维权时
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同时，网络
交易平台也需持续加强对其平台经
营者的资质审核与管理，依法履行
信息公示义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维护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秩
序。

买机票遭遇“价格差”
能请求平台赔偿吗？

问：2021 年，徐
某等三人在帮乡亲干活
时，从地里挖出大量铜钱和古瓷
片并卖掉。三人觉得这些铜钱
和瓷片虽价格低廉，但有人收购
就说明这些物件“有些年头”
了。为了获利，三人常到此处探
宝。2023年8月21日，李某和徐
某从地里挖出一只青灰色双耳
瓷瓶，售卖后李某分到2000 元，
徐某分到6380元。之后，三人再
一次挖宝时被巡查的村干部发
现并报警，导致案发。

经鉴定，被盗掘点为一处古
文化遗址，其年代从宋元延续到
明清时期。三人的盗掘行为对
古文化遗址造成损毁，那只被卖
掉的双耳瓷瓶是宋代龙泉窑青
釉贯耳瓶（残），为三级文物。三
人归案后均认罪认罚、退还赃
款。案件审理期间，三人向相关
单位支付案涉古文化遗址覆土
回填施工费、监理费等共计 3.9
万元。

请问，为什么售卖自己挖到
的文物构成犯罪，地里挖到的文
物应该归谁所有？

答：徐某等三人不仅曾售卖
在该区域挖到的铜钱和古瓷片，

且在2021 年至2023 年间不间断地实施盗掘，
还使用了金属探测器等辅助工具。可认定三
人在明知涉案区域是古文化遗址的情况下，仍
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实施盗掘，构成盗掘古文化
遗址罪。

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以
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遗存的起源于中国
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另
外，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建设工程、农业
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
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
当地文物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发现
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哄抢、私分、藏匿。因此，无论是
在自家院子或承包地中挖掘到
的文物，还是在施工场地
发现的文物，均属
于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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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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